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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醫院管理局將膳食服務外判的事宜  
 

 立法會當值議員陳婉嫻議員 (召集人 )、楊孝華議員和李國麟議

員，以及應邀出席的王國興議員、張超雄議員及鄺志堅議員於 2004年
11月 18日與申訴團體 “政府人員協會醫療衞生權益委員會 ”會 唔 ， 聽 取

他 們 就 上 述 事 宜 提 出 的 意 見 及 要 求 後 ， 議 員 於 2004年 11月 29日 與 衞 生

福 利 及 食 物 局 和 醫 院 管 理 局 (下稱 “醫管局 ”)的 代 表 舉 行 個 案 會 議，跟 進

此 個 案 。  
 
2. 由 於 上 述 議 員 察 悉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將 於 2005 年 1 月 舉 行 特 別 會

議 ， 討 論 “公私營協作方案＂ ， 該 等 議 員 指 示 申 訴 部 將 申 訴 團 體 所 提 的

以 下 意 見 及 要 求 轉 交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跟 進 。  

 

推行協作計劃的理據及進展  
 
3. 申訴團體強烈反對醫管局將膳食服務外判，並要求該局盡快停止

進行 “公私營合作模式的協作計劃 ”(下稱 “協作計劃 ”)的招標工作，及清

楚交待推行協作計劃的目的、具體政策及對受影響員工的工作安排。

申訴團體認為醫管局在未作出全面及具體安排前，不應倉卒推出試驗

計劃。  
 
4. 醫管局在回應時表示，推行協作計劃是希望引進私營機構所採用

的最新技術及專業知識，從而在持續提高病人膳食服務水平的同時，

促進成本效益和營運效率。經參考多國以公私營協作模式為市民提供

公營服務的成功經驗後，醫管局在 2000年正式委任顧問公司作多方面

的研究，以探討公私營協作模式營運非核心服務之一的膳食服務的可

行性和巿場反應，結論不單是構思可行，且可善用現有的資源和設備。

2003年 9月及 11月，醫管局董事局轄下的支援服務發展委員會曾經深入

討論，通過終止顧問公司的第 2及第 3期研究，改由內部行政人員主導

策劃，研究在新界西和九龍中聯網，引入公私營合作模式。協作計劃

會否執行，完全視乎收回的建議書是否能達到原定的目標，現階段醫

管局仍抱開放態度，未有最終定論。  
 
5. 個別議員憶述，前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曾於數年前向衞生事務

委員會簡介並指稱醫管局為減低其非核心業務的營運開支，會由中央

統籌各間醫院膳食的服務。但衞生福利及食物局一直沒有向衞生事務

委員會滙報，有關醫管局計劃將膳食服務外判的重要政策改變及具體

計劃。議員認為，儘管病人的膳食在協作計劃下仍然由中央廚房提供，

但由於運作模式將有改變，為保障病人的膳食服務及食物質素，因此，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必須將有關協作計劃的重要決策及具體資料提交衞

生事務委員會，予以考慮。  
 
6. 根據醫管局的資料，有興趣的承辦商須於截止日期 (即本年 11月底 )
前遞交建議書。而評審委員會需要兩至 3個月時間審核建議書及與合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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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承辦商商議細則事項。按原定計劃時間表，如一切程序順利進行，

並能選出合適的承辦商，合約可於 2005年上半年批出。而醫管局暫定

合約年期為 10年。就此，議員要求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和醫管局在未將

協作計劃的進展及具體資料向衞生事務委員會作出匯報及予以考慮

前，不要批出合約予承辦商。  
 
7. 議員認為，醫管局在決定會否推行協作計劃時須謹慎考慮多方面

因素，包括成本效益、營運效率、病人膳食服務及食物質素，對受影

響員工的工作安排、海外國家有關醫院膳食服務的經驗。而醫管局須

定立監察機制，確保服務及食物質素。此外，議員關注到協作計劃在

新界西及九龍中聯網推行的時間表，以及協作計劃會否繼續在其他聯

網推行。  
 
8. 醫管局其後於 2005年 1月 11日回應申訴部查詢時表示，推行協作

計劃的進展與該局在 2004年 11月 29日個案會議上提供資料沒有改變，

即 “醫管局預計建議書的評核工作，最少需要 4至 5個星期才能完成。按

照目前的計劃，醫管局管理層預計在 2005年 2月底會有定論是否推行協

作計劃 ”。  
 
中央速涼食品生產中心及設施  
 
9. 申訴團體指稱，醫管局耗費龐大在東區、新界西及新界北區設立

中央速涼食品生產中心，既然有關的速涼技術可提高食物衞生安全，

當局應盡快採用於各醫院的膳食服務。然而，雖然有關的儀器及配套

設施已安裝在青山醫院，卻不為院方使用。據申訴團體所知，醫管局

擬將之出售予營辦膳食服務的承辦商，他們認為醫管局的做法並沒有

顧及病人的權益。  
 
10. 醫管局回應時指出，青山醫院一直有使用已安裝的速涼設施，惟

尚有剩餘的生產力。為更有效地善用現有的資源，在協作計劃中，該

局會要求協作計劃的夥伴，購置並全面使用安裝於青山醫院的所有速

涼設施。就此，議員關注到醫管局於新界西聯網已投放過千萬元安裝

有關速涼技術的資源會否因推行協作計劃而浪費，包括安裝於青山醫

院尚有剩餘生產力的速涼設施。  
 
審議建議書及甄選承辦商的準則  
 
11. 申訴團體關注到醫管局審批建議書及甄選承辦商的準則，以及該

局在決定建議書的內容是否符合協作計劃目標的過程是否公平及具透

明度。  
 
12. 醫管局在回應時表示，該局會按既定的評審準則小心及仔細評選

承辦商的建議書，並會致力確保評審的過程公平公正。在審核建議書

時，該局會全面考慮承辦商在速涼技術上的能力和經驗、公司的背景、

投辦服務計劃內容的可行性、員工安排的建議和食物價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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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議員認同，醫管局在甄選承辦商及審核營辦膳食服務建議書所採

用的審批準則及評審過程須公平公正。就醫管局暫定批予甄選的營辦

商的合約年期為 10年的構思，議員關注到建議書及獲批合約的內容。  
 
協作計劃對員工的影響及安排  
 
14. 申訴團體憂慮，受協作計劃影響的員工的薪酬及福利會被削減；

他們會由 “永久僱員 ”的身份被迫轉為 “合約 ”或 “臨時 ”僱員，甚至被管理

層遣散。申訴團體強調，醫管局有責任與受協作計劃影響的炊事員及

廚師磋商合理及合適的工作安排，以保障僱員的權益。此外，部分員

工亦憂慮倘若協作計劃失敗，已被調往出任相同職級的員工不能調返

原來的工作地點及崗位工作。  
 
15. 醫管局回應時表示，協作計劃只考慮於新界西和九龍中聯網進

行。醫管局膳食部的一般職系員工 (如工人、管工、文員等 )均不會受協

作計劃影響。倘若計劃最終落實，直接受影響的員工只限廚師及炊事

員，人數相當有限。醫管局提交的資料顯示，涉及受影響員工的人數

及就業身份如下：  
 
 炊事員 (1) 一級師 (2) 二級師 (3) 
 常額僱員  常額僱員  合約僱員 常額僱員  
聯網  公務員  醫管局僱員 醫管局僱員  醫管局僱員  

總數  

新界西  7 17 1 1 4 30 
九龍中  11 13 2 -  5 31 
總數  18 30 3 1 9 61 
 
備註  
(1) 無炊事員為合約／臨時工  
(2) 無一級師為合約／臨時工  
(3) 無二級師為臨時工  
 
16. 醫管局並表示，該局會為受協作計劃影響的員工透過調職、轉

職、自願提早退休計劃及培訓作出恰當的工作安排。而原屬 “永久僱員 ”
身份的員工於轉職後會保留其 “永久僱員 ”身份，不會被廹轉為 “合約 ”
或 “臨時 ”僱員。此外，按現有醫管局人力資源政策，員工因人手過剩

而轉職至比現時薪金較低的職位，該員工的現有薪金及福利不會即時

調整。員工可保留其個人現有的薪金，但他不會獲得每年的正常薪酬

趨勢調查增薪及增薪點。在 3至 5年間，該員工的薪金可望逐漸與新職

位的頂薪點看齊。假若在 5年後，新職位的頂薪點仍低於現有的薪金，

該員工的薪酬便需調整至新職位的頂薪點。  
 
17. 議員關注到協作計劃對 61名 (包括 18名公務員 )任職於新界西及九

龍中聯網的炊事員、一級廚師及二級廚師的影響，包括員工會否遭遣

散、他們的薪酬及福利會否因協作計劃而削減，以及醫管局是否能為

該等具有專業知識及提供病人膳食服務經驗的員工作出適合的工作安

排，以免人力錯配的情況出現。就此，議員要求醫管局進一步提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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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該局要求承辦商吸納受直接影響的員工日後在協作計劃推行後，他

們工作的具體安排、薪金、福利和聘用條件等資料。與此同時，議員

亦要求醫管局提供有關協作計劃對間接受影響的員工的資料，包括負

責運送膳食、清潔廚房等屬一般職系的員工的數目及醫管局對他們的

工作安排。  
 
1 8 .  醫 管 局 其 後 於 2 0 0 5年 1月 1 0日 回 應 時 指 出 ， 在 邀 請 遞 交 建 議

書 中 ， 醫 管 局 經 已 要 求 合 資 格 的 承 辦 商 ， 就 聘 請 醫 管 局 的 膳 食 部

員 工 和 薪 酬 褔 利 方 面 的 安 排 提 出 建 議 。 所 有 提 交 建 議 書 的 承 辦

商 ， 均 表 示 若 能 夠 與 醫 管 局 簽 訂 1 0年 的 合 約 ， 願 意 聘 請 醫 管 局 的

膳 食 部 員 工 。 評 審 委 員 會 正 在 詳 細 考 慮 收 回 建 議 書 內 容 。 由 於 建

議 書 屬 機 密 文 件 ， 醫 管 局 現 階 段 不 能 透 露 建 議 書 的 內 容 。  
 
1 9 .  醫 管 局 告 知 ， 根 據 該 局 於 2 0 0 4年 1 1月 3 0日 的 紀 錄 ， 有 關

“新 界 西 及 九 龍 中 非 直 接 受 協 作 計 劃 影 響 之 一 般 職 系 的 員 工 職 級

及 數 目 ”分 別 載 列 如 下 ：  
 
新界西 

職級 公務員 醫管局僱員 總數 

初級文員  -  2 2 
醫院管工  -  1 1 

見習行政人員  -  1 1 
高級管工  -  1 1 

病房服務員  -  1 1 
一級工人  -  2 2 
二級工人  1 20 21 

總數  1 28 29 
 

九龍中 

職級 公務員 醫管局僱員 總數 

初級文員  -  2 2 
二級文員  -  1 1 

辦公室助理員  -  2 2 
高級管工  1 1 2 
一級工人  -  1 1 
二級工人  2 14 16 

總數  3 21 24 

 

至於員工的工作安排，醫管局表示會因應運作需要、員工的技能、專

長及意願調配他們到合適的工作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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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受影響員工的諮詢安排  
 
20. 申訴團體指稱，醫管局管理層近月向不同聯網的員工所發放的訊

息並不一致，加深員工對有關事宜的疑慮及嚴重打擊員工的士氣。  
 
21. 醫管局回應時表示，該局一向重視員工的意見及士氣。該局會繼

續聽取及瞭解他們的需要及關注事項，並特別留意日後訊息發放的一

致性。日後協作計劃有任何重要進程或決策時，該局會繼續採用有效

的渠通與員工保持溝通。在作出決定之前，該局會再向員工諮詢，繼

續保持與員工溝通，務使員工盡早得悉計劃的進度。就此，議員關注

到醫管局與受影響的員工及所屬的工會的溝通渠道，能否使雙方有效

地跟進有關協作計劃的事宜。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5年 1月 25日  
 


